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广安市前锋区2025年第1批次

建设用地的批复

广安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广安市前锋区2025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的请示》（广安府〔2025〕68号）和《农用地转用方案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呈报的建设用地请示和农用地转用方案。

二、同意将广安市前锋区龙塘街道长红村7、9、13、14组；新桥街道高峰村2、3、7、8、9组22.1248公顷集体农用地（其中：非永久基本农田耕地15.9584公顷，园地1.2906公顷，林地2.5504公顷，草地1.1055公顷，其他农用地1.2199公顷）转为建设用地。同时将本批次批准转为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1.8014公顷,合计23.9262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，作为广安市前锋区2025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。

三、当地人民政府要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征地补偿费用和安置措施,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保障体系，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不得动工用地。

四、当地人民政府应按要求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，严格按照土地用途、相关政策法规及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理供地手续；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此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。

五、本批文自批准之日起满两年未实施的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广安市前锋区2025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征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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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安市前锋区2025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征地情况明细表

单位：公顷

	被征地单位名称
	总面积
	农用地
	建设用地
	未利用地

	街道
	村
	组
	
	小计
	耕地
	园地
	林地
	草地
	其他农用地
	
	

	龙塘
	长红
	7
	0.4041
	0.3881
	0.3017
	
	0.0864
	
	
	0.0160
	

	
	
	9
	0.6325
	0.6312
	0.6028
	
	0.0284
	
	
	0.0013
	

	
	
	13
	1.2883
	1.2643
	0.8619
	
	0.0020
	0.0619
	0.3385
	0.0240
	

	
	
	14
	4.5546
	4.3434
	3.7127
	
	0.4990
	0.0578
	0.0739
	0.2112
	

	新桥
	高峰
	2
	0.9737
	0.3900
	0.0098
	0.3704
	0.0098
	
	
	0.5837
	

	
	
	3
	2.4837
	1.6880
	1.4895
	0.1985
	
	
	
	0.7957
	

	
	
	7
	3.4820
	3.3972
	2.0823
	0.4303
	0.8846
	
	
	0.0848
	

	
	
	8
	0.1804
	0.1804
	0.1804
	
	
	
	
	
	

	
	
	9
	9.9269
	9.8422
	6.7173
	0.2914
	1.0402
	0.9858
	0.8075
	0.0847
	

	合计
	23.9262
	22.1248
	15.9584
	1.2906
	2.5504
	1.1055
	1.2199
	1.8014
	




